
平原县基本情况介绍
平原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德州市中部，是汉昭烈帝刘备做过县令的地方，自秦朝置

县至今已有 2200多年的历史。全县辖 8镇 2乡 2个街道办事处和 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总

面积 1047平方公里，180个农村社区，46万人，85万亩耕地，是国家大型粮棉生产基地

县、京津蔬菜园区、畜牧业强县和全国平原绿化达标县。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平原县加强对外合作的优势日益凸显。概况地讲，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平原县地处京、津、济都市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黄金地带，

以平原为中心，300公里范围内有大中城市 17个。京沪铁路、京沪高铁、京福高速、105国道

穿境而过，客货运输十分方便。去年 6月份，京沪高铁建成通车，使平原融入了北京 1小

时经济圈，平原至北京只需 1个多小时的时间，到上海也只需 4个多小时；去年 10月份，

平原至德州的连接线幸福大道建成通车，平原至德州仅需 20分钟的时间。另外，济南铁

路局在平原建设的大型铁路物流基地一期工程已经建成运营，该工程是铁道部在全国布

局的 100个战略装车点之一，年货物吞吐量达 300万吨，今年上半年铁道部正式批准我县

铁路物流中心承办集装箱业务，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我县交通区位优势进一

步突显。

二是资源丰富、能源充足。平原县是全国著名的产粮大县、蛋鸡大县、蔬菜大县、肉禽之

乡，常年粮食产量达 80万吨，蔬菜 180万吨，蛋鸡、鸽子饲养量 2000万只，年产鲜蛋 10

万吨，肉类 5万吨，三品认证品牌 42个。建有库容 3000万立方米的相家河水库，年可调

蓄供水 1亿多立方，在经济开发区建有城市污水处理厂，给排水设施完备。全县每年高中

及中专以上毕业生近万人，18-30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4万多人，可为企业提供充足的高

素质技工。同时，我县与山东大学、山东英才学院、德州学院、德州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院

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可充分满足各类高新技术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县内拥有变电站 31

座，其中 220千伏变电站 2座，实现了供电配网自动化。境内还有中原油田输气管道和国

家西气东输两条燃气管道，可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能源保障。平原县已经完成新一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调整，全县建设用地规模扩大到了 8万亩，完全可以保证企业建设用地需要。

同时，按照山东省现行的土地政策，对于新能源、新医药、新信息、新材料等“四新一海”

项目还可以通过点供的方式解决土地指标。

三是工业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化工、造纸、装备制造、酒水、农副产

品深加工等五大传统优势产业已形成规模，新型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

其中，化工年生产能力 300万吨，造纸年生产能力 150万吨，酒水年生产能力 150万吨，

农副产品年加工能力 200万吨，是长江以北最大的紧固件生产基地和重要的化工、造纸生

产基地。目前，全县规模以上企业 280多家，工业总资产 150多亿元，对外合作、配套发展

的潜力十分巨大。去年以来，我们围绕对接德州市“10+3”现代产业体系，确立了建设具有

平原特色的循环经济示范县的发展战略，集中各种资源主攻生物医药、家居建材、装备制

造、农产品深加工、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并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储备了一大批发展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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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层次高、经济拉动强的大项目、好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已经签约，有的已经开工建设

有的已经投产达效。

四是城市环境优美、设施完备。近年来，我们围绕打造“刘备坐平原、三国文化城”品

牌，着力建设历史文化城、旅游度假城、生态文明城、循环经济城。目前，城区规划面积已

达 4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22平方公里，县城常驻人口达 12万，县经济开发区规划占

地面积达到 30平方公里，现有入区企业 160余家。平原县先后荣获“全国最佳城市管理人

民满意奖”、“山东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五是人民开放包容、诚实守信。平原县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几大班子团结和谐，

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县委、县政府讲诚信、重民意，对外来客商高看一眼，对企业界朋友厚

爱一层。全县治安良好、社会稳定，“亲商、重商、富商”的社会氛围十分浓厚。也正因为如

此，近几年来，荷兰康尼克斯诺康公司、韩国 GS集团、台湾晋亿集团、央企中化化肥、浙江

联化科技、北京铜牛等一批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先后选择平原进行战略投资，他们都对平原

“诚实守信、开放包容、公平正直、勤劳致富”的人文环境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于外来投资者，我们出台了以下优惠政策：

（一）项目用地优惠政策

1、土地提供

⑴建设用地指标优先向工业项目倾斜，原则上按照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100万元以上、

建筑容积率 0.7以上、建筑密度 35%以上、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不超过总面积的 7%（行

业有特殊要求的，按相关行业标准执行）投产达效后每年亩均税收贡献达到 5万元以上

的标准供应土地。企业按 6.4万/亩的标准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手续办理完毕后，

扣除应缴省市以上部分，剩余部分全额奖励企业。

⑵对商贸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市场物流业、文体娱乐业等项目用地，一律采取招拍挂
方式供应。

2、土地使用

⑴土地使用年限。工业用地出让年限为 50年，商业用地 40年。

⑵建设周期规定。自交付净地之日起，半年内不能开工建设或 2年内不能投产的，县

政府将作为闲置土地依法处置，造成损失由企业自行承担。

⑶土地抵押贷款。招商引资项目用地，必须经投资方申请，并报请县政府分管领导签
字同意后，土地主管部门方可为其办理抵押贷款手续。

（二）税费优惠政策

1、客商投资项目，自项目投产之日起，可享受 5年的税收奖励政策（即：项目投产

之日起，前两年财政给予上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同等额奖励；后三年给予

上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50%的奖励）。

2、平原辖区内现有企业与辖区外企业合作新上且对方投资过 3000万元（含 3000万

元）人民币，同时该项目不是独立法人、不单独核算，且能够按期投产的，新上项目税收

奖励与招商引资企业同等对待。新上项目实现税收计算办法为：项目产生税收后，以企业

上一年实现的税收为基数，按企业前三年税收平均增长率推定企业当年实现税收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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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平均增长率的新增税收部分认定为新上项目实现税收[公式为：新上项目实现税收=企

业新上项目投产后企业全部税收-企业上一年实现税收×（1+企业前三年税收平均增长

率）]。享受企业贡献奖的不再享受此政策。

3、招商引资项目县级行政性收费一律免除，服务性收费按上级规定的最低标准执行。

（三）相关优惠政策

1、县开发区负责协调道路、电力、给水、排水、通讯、天然气、宽带网、土地平整等“七通

一平”的配套建设。

2、深入开展以客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银企合作活动，保证对客商投资企业信贷支持，

实行优惠利率。企业符合信贷条件的，政府协调金融单位做好信贷工作并加以督办。

3、积极推荐客商投资项目争取国家或省有关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技术改造、

成果转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扶持资金。

4、招商引资企业外来职工及家属、子女愿到平原落户的，公安机关按企业证明免费办

理落户手续或暂住证等。招商引资企业外来职工子女入学入托享受本县居民同等待遇，不

得拒收，不得收取借读费。

5、对投资 5亿元以上、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纳税贡献大的项目，本着“一事一

议”的原则，成立由县级领导任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全程跟踪服务。

6、强化跟踪服务。按照“谁引进、谁负责、谁服务、谁受奖”的原则，由引进单位全程

全方位提供服务。

7、乡镇、街道办事处、县直各部门引进的投资亿元以上项目落户县经济开发区。

（四）相关生产成本

1、房屋造价：视厂房材料，一般为 500—800元/平方米；办公楼房框架结构 1200—1300

元/平方米；非框架结构 900元/平方米。

2、房屋租赁：一般为 5—9元/平方米/月。

3、工人工资：1500---2000元/月。

4、用电：居民用电：0.5469元/千瓦时，工业用电 10KV为 0.7874元/千瓦时，35KV为

0.8024元/千瓦时。

5、用水：居民用水 2.9元/立方米，工业用水 3.5元/立方米。

6、宽带：免费安装，单台用户使用费 60元/月，包月百兆光缆专线 600元/月（不限

用户数）。

7、有线电视收费：132元/年。

8、供暖：生活 21元/平方米。

9、天燃气：民用 2.3元/立方，工业用气原则上 2.75/立方，重大项目可协商优惠。

10、运输费用：平均 0.25元/吨*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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